 
                                                     由本基金會填寫
	
	收文編號
	

	
	檔案編號
	


台北數位藝術節國際邀請展策展專案
申請書

申請期：2010.3.1 –3.31
《封  面》
展 覽 名 稱：　　　　　　　　　　　　　　　　　　
申  請  者：　　　　　　　　　　　　　 

請於申請表適當項目填上資料，任何漏報資料，將負面影響審核結果，資料填寫經查明與事實不符者，本基金會得撤銷其資格。
 申 請 日 期：       年     月     日               
(本申請書不退還，請自行備份)

財團法人數位藝術基金會
申請總表
	一、申請專案名稱：台北數位藝術節國際邀請展策展專案

	申請者
：
(個人姓名或團體、法人組織名稱) 

	專案聯絡人：


	電話(公)： 
電話(私)： 
行動電話：
	傳真：
e-mail： 

	二、經費預算（請用阿拉伯數字填寫；金額單位：新台幣計）

	支出
	計畫預算總表
	＄

	收
入
	贊助商或其他資源整合計畫預  算
	單 位 名 稱
	申請金額
	申請日期
	申請結果

	
	
	
	＄
	
	

	
	
	
	＄
	
	

	
	
	
	＄
	
	

	
	申請本基金會補助金額
	＄ 900,000

	(1) 請詳讀本基金會專案補助辦法，遵循該辦法提出本申請，如蒙補助，願遵循該辦法之相關規範。
(2) 申請者同意獲補助後，就專案所提供之相關文件及成果報告等資料，無償授權本基金會以非營利為目的之公開發表與使用，並配合台北數位藝術節相關活動。
(3) 茲聲明申請書上所填資料及提供之相關附件均屬事實。
(4) 申請者若侵犯他人著作權或其他相關權利者，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5) □同意    □不同意
（如未勾選則視同同意）


（申請單位印鑑章或申請人簽章）
　　  申請日期：西元　　年　　月　　日



申請者資料表（策展人請填此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姓

名
	(中文)
	 □男
 □女
	生日：
	身分證字號：

(公司行號)

	
	(英文)
	
	       年   月   日
	

	戶籍        縣      鄉鎮      里     鄰      路    段     巷    弄    號   樓之   □□□

地址        (市)      市區                      (街)                                  郵遞區號     

	連絡                                                                     □□□

地址：                                                                                郵遞區號

	電話：(公)             (宅)      
	行動電話：

	傳真：
	e-mail:

	現職：                                             此為□專職 □兼職 □義務職工作

	最高學歷及
專業訓練
	學校或機構名稱
	主修
	學位或證書
	在學或修業年度

	
	
	
	
	

	
	
	
	
	

	
	
	
	
	

	重
要
專
業
經
歷
	服務單位
	職稱
	起迄期間
	策展經歷：
（檢附策展人所著作之相關論述文章於附件作為參考資料）

	
	
	
	
	年度
	策展經歷或發表紀錄

	
	
	
	
	
	

	
	
	
	
	
	

	
	
	
	
	
	

	
	
	
	
	
	

	重要作品：
（如為出版品，請註名書名及出版單位）
	得獎紀錄：

（限公開徵選之獎項，並附記活動或主辦單位網站）

	年度
	作品名稱
	年度
	獎項名稱及名次

	
	
	
	

	
	
	
	

	
	
	
	

	
	
	
	


實施計畫表

	計畫開始時間（西元年/月/日）：

	計畫結束時間 (西元年/月/日）：

	1. 國際邀請展策展內容與效益評估。
2. 檢具本專案之數位藝術論述內容。
3. 國外藝術家及作品來台計畫期程。
4. 資源整合實施內容
5. 以上為擇要說明，請另於企劃書中詳細說明。


	主要國外藝術家簡介
1. 姓名：

2. 學經歷：

3. 作品介紹：

4. 以上為擇要說明，請另於企劃書中詳細說明。



計畫支出預算明細表
	預算項目
	預算細目
	金額
	預算說明

	
	
	
	

	
	
	
	

	
	
	
	

	
	
	
	

	
	
	
	

	
	
	
	

	
	
	
	

	
	
	
	

	
	
	
	

	
	
	
	

	
	
	
	

	
	
	
	

	
	
	
	

	
	
	
	

	
	
	
	

	
	
	
	

	
	
	
	

	
	
	
	

	
	
	
	

	
	
	
	

	
	
	
	

	
	
	
	

	
	
	
	

	
	
	
	

	
	
	
	

	合計
	
	
	


預算項目說明

填寫預算表時，請參考以下各類預算項目分別填寫，並視實際支出內容，參考選用屬於各項目之適當預算細目。

(1) 人事費 為薪資或酬勞性費用，例如：企劃費、演出費（請分列各相關演出人員，如演員、舞者等）、排練費、設計費（請詳述設計項目，如燈光設計或佈景設計等）、工作費（請分列各相關人員，如藝術家、技術人員等）、稿費、審查費、翻譯費、編輯費。
(2) 事務費 為處理一般事務所發生的費用，例如：場租、房租、水電費、保險費、稅金等。

(3) 業務費 為實施特定工作計畫所發生的費用，例如：郵電費、設備租借費（請分列各相關設備，如佈景、服裝、道具、音樂、燈光、音響、電腦網路等）、裝裱費、版權費、茶點費、資料費、展場裝置費、展品租借費、紀念品製作費等。
(4) 旅運費 為因計畫公出之車資及旅費或公物搬運費，例如：機票費、證照費、機場稅、車資、運費（含海、空、陸運）、餐費、住宿費、日計生活費等。

(5) 材料費 為計畫所需之材料或物料配件，例如：創作材料、攝影材料、展演裝置材料、電腦磁片、錄影音帶、包裝材料、建築材料、幻燈片底片等。

(6) 其他   未能列入上述分類之必要費用。
請注意：

展場施作與邀請作品之復原費用另計，不列入此計畫支出預算明細表中，惟應另於企畫書中提出相關規劃。展場施作與邀請作品之復原費用超過本專案預算者應自行籌措並說明募款之計畫。
附件說明一覽表　
請 ˇ 勾選所備附件並說明內容

□電子圖檔／照片____張(檔案上編號須與本表相同)
(請說明圖檔名及影像內容並請依作品年代依序排列
	編號
	作者 
	作品名稱
	尺寸
	材質/類型
	作品年代

	１
	
	
	
	
	

	2
	
	
	
	
	

	3
	
	
	
	
	

	4
	
	
	
	
	

	5
	
	
	
	
	


□CD/DVD數位影音檔     份(須為DVD PLAYER可播放之規格，並注意影像清晰度
	編號
	作者
	作品名稱
	影片長度
	影片年代

	１
	
	
	
	

	2
	
	
	
	

	3
	
	
	
	

	4
	
	
	
	

	5
	
	
	
	


□其他（立案證書影本、策展人身分證影本、贊助商相關資料、財務說明、數位藝術論述文章等）
	編號
	附件項目
	說明文字

	
	
	

	
	
	

	
	
	

	
	
	

	
	
	


本專案申請應附企劃書一式四份
1. 申請書一式四份－含申請總表、申請者資料（含學經歷、策展經歷、藝術行政相關經歷等）、實施計畫表、計畫預算總表（含贊助商或其他資源整合計畫）、計畫支出預算明細表、附件說明一覽表等。
2. 企劃書一式四份，應包含：
I. 策展主題、策展論述、以及實施進度表(含展覽設備清單、國際藝術家行程安排、作品來台期程等)。
II. 國際邀請作品數量至少五件。
3. 申請附件：
I. 策展人身分證影本（以團體申請者應另檢附立案相關證件影本）。
II. 國內外策展經歷之相關文件。
III. 得檢附策展人所著作之相關論述文章作為參考資料。
4. 請於送件時備齊相關申請文件，凡申請資料未備齊者，即視同資格不符。
  郵寄地址：台北市111士林區福華路180號 「台北數位藝術中心」收
並請註明「2010台北數位藝術節國際邀請展策展專案」
裝訂線




















□申請總表正本已簽章


  □申請書四份


  □企劃書四分


□相關佐證參考之附件資料


  □所有申請表格均以A4規格繳交，並於左上角以迴紋針裝訂。











1.請參考下頁之填寫舉例及說明


2.如本表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本表請務必擇要填入，如各欄位不敷使用，請自行加頁，至多不超過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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